
近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进城创业成

为人口流动的大趋势袁一段时期内进城创业经济将

继续繁盛[1]袁这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必经之路袁也
是大众创业背景下解决野三农冶问题的一个重要抓

手袁对此现象所衍生的问题袁学界多聚焦于分析尧
解决进城创业农民在城镇的就业尧医疗尧子女受教

育等权利保障问题袁 对进城创业农民农村财产权

益的保障袁 特别是农民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

权益保障问题袁却少有人关注遥 但客观现实是袁由
于现行制度对进城创业农民的农村财产权益保障

问题考虑不周袁进城创业农民享有尧实现农村财产

权益遇到障碍袁 这已成为进城创业农民的一个心

头之患遥 因此袁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界定进城创

业农民在农村应当享有的权益袁 并改造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权制度以适应现实需求袁 是摆在我

们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遥

一尧进城创业农民享有和实现农村
财产权益的正当性

进城创业农民在农村享有的财产权益主要是

土地承包经营权尧宅基地使用权尧集体收益分配权袁
在历史上农村生产资料公有化改制后农民加入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袁 并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

份取得上述权益遥 依据我国相关立法与政策袁我国

农村居民针对集体资产享有请求承包集体所有土

地的权利尧请求取得宅基地的权利尧请求分配集体

收益的权利等专为农民个体利益设置的权利遥 近

年来随着城镇化的长足发展尧 农村生产技术进步

对劳动力的解放以及二元化户籍管理政策的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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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袁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进城创业袁引发了城

乡之间人口转移的急剧增长袁 但据中央电视台

2014 年 7 月 31 日叶新闻 1+1曳节目组的调查袁大部

分农民进入城镇生活工作时并不想舍弃在农村的

财产权益袁学界的研究也发现野能否带着财产权入

城袁影响着农民如何以及是否进城的抉择冶[2]遥
具体来说袁 现实中保障进城创业农民享有实

现农村财产权益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在于院第一袁农
村财产权益是农民在城镇创业的原始资本袁 享有

农村财产权益袁进城农民就有了创业的经济基础曰
另一方面袁 农民进城创业不等于就拥有了稳定的

工作和收入袁 而享有农村财产权益可以使创业农

民能够在农村重新就业袁 从而减轻进城创业农民

创业失败的后顾之忧遥 第二袁农民群体在 20 世纪

几十年的国家建设中因为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价格

的剪刀差曾付出巨大牺牲袁 大部分农民没有财产

积累袁 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享有的财产

权益是其仅有的财富袁 如果农民因为需要转移劳

动领域进城创业就丧失这些权益袁 那么这种制度

设计对于农民来说就是不公平的遥 历史上严格限

制农民进入城镇是当时国家维护粮食安全尧 优先

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需求袁而目前允许尧鼓励农民进

城创业的户籍改革等社会改革本身则是为了纠正

以往不公正尧不合理的做法袁此时不能再因为农民

进城创业牺牲农民权益遥 第三袁保障进城创业农民

能够享有实现农村财产权益是我国近年来一贯的

政策要求遥2014 年国务院叶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

度改革的意见曳 就对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合法

权益做出专门规定遥 2016 年 3 月全国人大通过的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纲要曳 在第三十二章第一节专门规定维

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尧宅基地使用权尧集体

收益分配权遥 这些政策是国家重视进城农民现实

需求的体现袁 保障进城创业农民的农村财产权益

是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遥

二尧进城创业农民享有和实现
农村财产权益的现实困境

进城创业农民一个普遍的奋斗目标是在城镇

定居落户尧融入城镇袁但进城创业农民融入城镇过

程中享有尧实现农村财产权益的情况并不乐观遥 比

如 2010 年广东省出台的叶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

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曳规定袁农民工积分未达

到入户条件的袁交回承包地尧宅基地可申请入户城

镇遥 2010 年 7 月颁布的叶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

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曳规定袁待家庭成员整户

转为城镇居民时袁退出宅基地及农房尧承包地并享

受相应补偿遥 野当地政府形象地将这项改革的基本

措施解释为由转户农民自愿放弃农村土地承包

权尧宅基地使用权尧林地使用权袁获得两类利益遥 第

一类利益为财产性补偿曰 第二类利益为社会保障

利益袁 即可以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待

遇遥 冶[3]然而袁要求农民以既有的合法财产权利来换

取其本来就应得的作为公共产品的社会保障袁其
结果相当于强制农民放弃原有的合法权益[4]遥 总体

来看袁目前进城创业农民享有尧实现农村财产权益

都存在现实障碍遥

渊一冤进城创业农民享有农村财产权益存在制

度障碍

进城创业农民享有的农村财产权益是以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获得的袁 是享有具体成员权益

的体现袁 而对这种组织成员权主体资格的认定标

准袁由于基本法律立法空白袁实践中衍生出实际生

产生活标准尧户籍标准尧生活保障标准尧权利义务

标准等不同认定准则遥 比如依据叶山东省实施掖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业办法曳第 6 条的规

定袁 农村当地常住人员符合四种情形可以取得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尧享有成员权院在本村出生且

具有当地户口曰与本村村民结婚且户口迁入本村曰
被本村村民收养且户口已迁入本村曰 因其他原因

将户口迁入本村且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绝对

多数村民或者村民代表的同意遥 再比如依据叶天津

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确认问题的意见曳袁一般情况下袁具有本集体经济

组织所在地常住农业户口袁在本组织内实际生产尧
生活袁即可以认定为本组织成员曰如果不具有上述

条件袁 但以依赖本集体经济组织取得基本生活保

障的袁也可以认定为成员遥 再比如叶陕西省高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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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纠纷

案件讨论会纪要曳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主体

资格的认定袁采取综合判断的标准袁即是否在该组

织所在地域实际生产生活袁 是否具有当地农业户

籍袁 是否与该组织已经形成实际上的权利义务关

系遥 学界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主体资格认

定标准的观点也不尽一致袁有学者认为野原则上以

户籍作为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主体资格的标

准袁 因为集体成员的身份取得是以农业户口为基

础的袁公民身份认定的基本依据是户籍遥 冶[5]有学者

认为袁野在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时袁 应以

该主体是否在集体经济组织固定的生产生活袁是
否以集体财产取得生活保障为基础标准遥 冶[6]还有

学者认为袁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为取得该组织所

在地户口尧 与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权利义务关系的

年满 16 周岁的自然人[7]遥 无论坚持上述哪种标准袁
对于保障进城创业农民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身份享有农村财产权益都存在问题遥 农民进城创

业后一般要在城镇定居袁 基本上不再居住于原先

的农村社会尧 不再依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生

产生活保障袁 一些进城创业农民也不再与原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发生事实上的法律关系袁 不少创业

成功的农民甚至还会在城镇购房落户袁 这也是许

多农民认为的城镇创业成功的标志遥 这样一来袁进
城创业农民就很难再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主体身份在农村享有土地承包权尧宅基地使用权尧
集体收益分配权遥 现阶段由于农村人口向城镇的

大规模流动袁 引发了很多关于哪些主体能享有农

村财产权益的纠纷袁 比如某市统计发现该市上访

群众上访事由的 50%以上都与农民集体收益分配

纠纷有关[8]遥

渊二冤进城创业农民实现农村财产权益存在制

度障碍

农民进城创业后袁一般都希望能在城镇定居袁
进城农民在城镇购房常住成为一种常见现象[9]遥 如

果进城创业农民可以继续享有农村的财产权益袁
那么如何实现这些具体的权益呢钥 由于进城创业

农民不需要现实地占有承包地尧宅基地袁因此可能

出现土地闲置遥 为了避免承包地落荒尧 宅基地闲

置袁 不少学者主张加快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

建设袁 但现实中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建设进

展缓慢遥 以宅基地使用权为例袁目前农村宅基地使

用权以行政方式配置袁 农民取得宅基地的申请需

要经过政府审批袁 因此宅基地无法成为一种自由

流转的市场资源袁 现行立法也不允许宅基地使用

权自由流转遥 我国严格禁止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

在农村取得宅基地袁 而拥有农业户口的居民在自

己可以申请取得的情况下也不会去受让进城创业

农民流转出来的宅基地遥 再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

例袁我国现行立法包括叶农村土地承包法曳尧叶物权

法曳 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流

转袁 但与此同时现行立法也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流转做出了严格限制院首先袁流转的当事人资格受

到限制遥 比如在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时袁双方

必须是归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袁 否则就不

满足互换的条件遥 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时袁出
让方必须具有稳定的收入袁 所从事的必须是稳定

的非农职业袁 而受让方的职业必须为农业生产经

营遥 但何为稳定尧出让方收入来源的最低标准是多

少袁并没有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遥 由于职业可以随

时更换袁对受让方职业的限制也不具有可实施性遥
其次袁流转的条件受到严格限制遥 比如土地承包经

营权转让必须得到发包方同意袁 流转的双方也应

当签订书面的流转合同遥 而转让承包经营权要得

到发包方同意袁 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相

违背袁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没有自主处分权遥 再

次袁流转的方式受到严格限制遥 叶农村土地承包法曳
除了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包尧出租尧互换尧
转让外袁法律条文的表述中还包含有野其他方式流

转冶的字样袁这似乎表明法律允许当事人自主采取

其他方式流转遥 但其实不然袁司法实践中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流转只能按照法律所明确规定的方式进

行袁 比如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就不能进行抵押担保融资或者出资设立公司遥 这

些限制严重影响了进城农民顺利流转土地承包经

营权并有效实现其财产价值遥 最后以集体收益分

配权为例袁 农民的集体收益分配权是农民具备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才能享有的权益袁 因此农民

想要单独转让这种权益袁 在实践中几乎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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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遥 但进城农民无法经常参加集体经济组织决定

收益分配的成员大会袁 在办理集体收益分配的手

续上有诸多不便袁 如何便捷实现集体收益分配权

也是个问题遥

三尧进城创业农民享有农村财产权
益的制度设计院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权主体资格标准改造

目前进城创业农民很难满足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权主体资格确认的实际生产生活标准尧权
利义务标准尧户籍标准以及生活保障标准袁导致进

城创业农民无法再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享有农村的财产权益遥 但其实确认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权主体资格的原有标准都存在局限性袁
需要加以改造遥

第一袁 以是否在当地实际生产生活作为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权主体资格的认定标准袁 是因为长

期以来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二元化户籍管理制度

将农民束缚在农村土地之上袁 当时的社会管理制

度也不允许农民离开农村尧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

生活遥 比如 1957 年叶关于制止农民盲目外流的指

示曳袁 专门规定了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劝阻问题遥
这份文件指出袁对外出的农村人口袁农业生产合作

社应予以劝阻袁 如果不从事农业劳动又喜欢外出

者应予以批评教育袁 教育不改者由合作社监督其

从事生产劳动遥 而计划经济时代的商品粮油计划

供应制度等袁将农民与土地捆绑在一起袁农民也无

法离开农村而外出谋生遥 目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尧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外

流袁农民离开农村尧离开土地尧离开集体经济组织

而生产生活尧进城自主创业成为普遍现象袁农民强

烈依附土地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时代已经一

去不返袁 如果认定离开农村生产生活的农民丧失

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主体资格从而无法享有原

来的成员权利并不公平袁 也不符合现实需求遥 其

实袁 农民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际生产生活仅仅

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袁 也是对过去农民无法离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独立生活的事实状况的一种

描述袁 不能成为农民是否具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权主体资格的判断标准遥
第二袁 以是否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权利

义务关系作为成员权主体资格的确认标准袁 缺乏

可操作性遥 现实生活中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相当复杂袁 把握不好会产生不公

平的后果袁 实践中还有一些农村外部人员为获得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袁 恶意地与集体经济组织内

部人员串通袁故意制造某些权利义务关系遥 其实与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权利义务是主体具备成员

权主体资格的后果袁 不能成为判断某个主体是否

具备成员权主体资格的前提条件曰 是否与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形成权利义务的实质是成员是否在集

体经济组织中享有权利尧履行义务袁但主体对自己

享有的权利有权放弃袁 放弃权利只要是当事人的

真实意思表示又不侵害他人权益袁 这种放弃本身

就是权利行使的方式之一袁 当事人放弃权利时也

不能以此否认权利的存在曰当前法律尧法规规定的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本组织所承担的义务主要是

消极的遵守组织章程等袁 这些义务是否得到履行

很难判断遥 因此袁这种标准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遥
第三袁 以是否依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取得生

活保障作为成员权主体资格的确认标准袁 不具备

现实基础遥 20 世纪 50 年代袁为克服农民在分散经

营中的弊端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袁我国在农村确

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袁 丧失基本生产资料所有权

的农民在集体财产之上共同劳动袁 由于农民集体

财产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

实际管理控制袁 因此在农村生产资料公有化改造

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袁 农民需要加入集体经济组

织取得成员权以获得生产生存保障遥 此时以是否

依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生活保障作为成员权

主体资格的认定标准具有历史合理性遥 然而袁随着

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推进尧 社会保障体系

的全覆盖袁 务农农民和进城创业农民都能越来越

多地享受到由国家提供的基本保障袁 由集体经济

组织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的时代将渐行渐远袁相
应地生活保障标准也不能再作为农民取得和丧失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主体资格的判断标准遥
第四袁 以户籍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主体

资格确认的标准袁 是因为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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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是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资源分配的主要标

杆袁 具有城镇户口的市民可以享有国家提供的就

业尧医疗尧教育等方面一系列基本保障袁具有农业

户口的农民需要依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其提供

基本保障袁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是农业户口人员

特有的身份性福利袁 所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也依据户籍进行划定遥 但我国目前推行的户籍制

度改革的主要目标袁 就是使户籍制度成为单纯的

人口管理手段袁 不再承担诸多利益分配和资源分

配功能袁野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是掌握户口信息袁
为政府其他行政管理活动或者政策的制定提供信

息支撑和工作基础袁 但户籍管理毕竟在本质上是

一种国家行政管理制度袁 噎噎户籍制度的基本功

能是登记记载公民身份信息袁 不应该成为社会公

共资源配置的标准遥 冶[10]此时再以户籍来确认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权主体资格袁 从而决定农民能否享

有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权利已不合时宜遥 在农村人

口流动性不大的时期袁 以户籍来判断农民的社区

居住情况与生存状况是简单易行的标准袁 具有当

地户籍的农民一般就是居住生活于特定地域范围

内的农民遥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袁城乡之间人口

流动加剧袁大量农民进城创业袁户籍所在地与实际

居住地不一致成为常见现象袁 户籍无法与农民当

前的生产生活所在地及是否需要从集体资产取得

基本社会保障等完全衔接起来袁 户籍标准的局限

性就暴露出来遥 有学者甚至直接指出袁野户籍是一

种行政管理手段袁 以户籍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资格的得丧变更袁是计划经济下的惯性思维袁会损

害农民的权益冶[11]遥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生产资料公有

化之后为组织农村居民共同生产尧 共同劳动而组

建的袁野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以至人民公社体制的建

立是通过政治运动方式来完成的遥 冶[12]集体经济组

织的建立和其初始成员的确定都是基于行政指令

而发生的袁 历史上我国以强制性方式将集体经济

组织所在区域的农民划入该组织成为组织成员袁
但时过境迁袁 如今立法已不需要再规定农民成员

权主体资格的初始取得制度遥 我们只需要明确集

体经济组织原有成员的确认标准袁 以及成员权主

体资格的变动标准即可遥 对于集体经济组织原成

员的认定袁要尊重历史事实袁尊重集体经济组织的

历史形成过程与方式遥 过去在认定农民的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资格上袁 采取户籍标准尧 生活保障标

准袁 符合成员身份以户籍划定以及集体经济组织

为成员提供生活保障的历史事实袁因此是适宜的遥
在集体经济组织原有成员确定之后袁 今后农民享

有此种成员权袁就要废弃户籍标准尧实际生产生活

标准尧权利义务标准尧生活保障标准袁废除这些标

准的一个结果就是袁 不能因农民进城创业不在农

村生活尧 不再依赖集体经济组织取得生活保障或

者将户口迁入城镇而导致其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权主体资格遥 废弃了上述标准之后袁今后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权主体资格的变动只能是基于继承尧
转让尧 放弃等而发生袁 不再会因为成员自身的身

份尧就业尧生活状况等发生变化渊如进城创业冤而导

致其成员权主体资格发生变动遥
历史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建立和运行受到

强烈的行政干预袁 集体经济组织的自治空间被严

重压缩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意志也受到忽略遥 但

今后我国集体经济组织将成为管理农民集体资

产尧服务集体成员的经济组织袁属于民事主体袁其
独立决策尧独立运行遥 作为私法团体袁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内部的治理制度尧 运行规则包括成员权主

体资格的变动也应遵循自治原则曰另一方面袁自治

是私法的灵魂袁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主体资格变

动作为一个私法问题袁也应该贯彻自治原则遥 因此

应允许集体经济组织以章程尧 成员大会决议的形

式袁 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主体资格的变动标

准遥 当然袁 这种自治规则不能违反立法强制性规

定袁不能侵犯成员合法的人身财产权利袁不得违背

公序良俗遥 比如袁成员权主体资格蕴含的是农民作

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该享有的财产权益袁 不得

随意予以剥夺袁不能因为农民外出创业尧在外地入

学尧参军尧出嫁等原因而强制剥夺其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权主体资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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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进城创业农民实现农村财产权
益的制度设计院集体经济组织具体

成员权益的流转和委托实现

渊一冤按照市场规则完善进城创业农民的农村

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

我国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城乡分割的

社会体制袁 在城乡实行完全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遥
中国农村地广人多尧情况复杂袁国家伸入乡村的触

角非常有限袁政府在农村提供的公共服务也极度有

限袁长期以来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仅面向五保户等

特殊群体袁总体上处于空白遥在这种情况下袁作为具

体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的宅基地使用

权尧 土地承包经营权都成为特定时期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为保障农民生产生活而给予农民的一种福

利遥 以农民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取得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为例袁其构成了农村野以家庭为主的

保障体系冶[13]遥 承包地制度承载了农村居民的劳动

权实现尧就业保障尧最低生活保障尧养老保障等功

能袁因此其流转规则设计不周在所难免遥 而农村宅

基地使用权也是如此袁其野本无流通的制度设计袁
性质犹如居住权遥冶[14]在城乡二元体制分割的时代袁
农民被束缚于农村及农村土地之上袁野在集体所有

制确立的最初 20 多年里袁噎噎离开集体农民几乎

无法生存遥 冶[15]由于城乡间的人员流通渠道特别狭

窄袁 保障本组织成员的生存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各项制度设计的重要任务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主观

上农民不愿意流转其农村土地使用权袁 客观上农

民从集体经济组织中取得的权利包括农村土地使

用权也不能流通遥 但在集体经济组织对成员的社

会保障功能逐步淡化尧褪去之后袁农村土地使用权

就转化为一种纯粹的财产权遥 流通性是财产的本

质要求袁未来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尧土地承包经营权

制度改造的方向就是要将其设计为有完整权能的

他物权袁保障权利人的处分权能遥 在进城创业农民

不需要实际利用农村土地时袁 就完全可以在不违

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按照市场规则自由处

分流转宅基地使用权尧土地承包经营权遥 而立法对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限制袁 主要应集中在维护

社会公共利益方面袁 比如立法要对农村土地用途

进行严格管制袁 禁止在流转过程中随意改变土地

用途袁贯彻耕地保护政策曰再比如立法要对资源充

分利用进行严格要求袁禁止抛荒土地遥 除此之外袁
立法不应再对流转的主体资格尧方式尧条件做出其

他限制遥 为了保障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袁还要

改革宅基地使用权的行政设立方式袁 宅基地是市

场中的资源袁 应当由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人即农民

集体自己决定尧以市场的方式设立宅基地使用权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代表农民集体为其他主体设

立宅基地使用权袁 这种设立行为是农民集体的自

治行为袁只要不违反土地用途规定袁不需要经过其

他机构批准遥 需要明确的是袁鉴于房地一体处分的

社会观念已经形成袁法律规则的惯性有必要尊重袁
为保持法律体系规则的统一尧有效袁避免房地分离

模式下可能出现的各种权属纠纷袁 我国的农村宅

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要一体处分流转遥

渊二冤完善进城创业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权委托

实现规则袁探索成员权流转制度

集体收益分配权是财产取得权袁 集体经济组

织是管理集体财产的一种经济组织袁 成员与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经济关系[16]遥集
体收益分配权作为财产性权利袁 在进城创业农民

无法亲自实现时袁应可以委托授权他人代理实现袁
比如委托他人参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尧 委托

他人代为行使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请求权尧委
托他人收取集体收益分配等袁 受托人可以是集体

经济组织其他成员也可以是委托人选任的其他

人袁只要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即可遥
未来在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的人身依附尧生

产生活保障关系完全褪去之后袁 可以探索针对部

分进城创业农民逐步有条件地建立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权流转制度遥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是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请求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宅

基地尧承包地尧集体收益袁以及参与集体经济组织

决策尧对集体经济组织事务监督知情等权利遥 目前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财产属性越来越得到

彰显袁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核心权利是土地承

包经营权尧宅基地使用权尧集体收益分配权袁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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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都是财产性权利遥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中的

参与集体经济组织决策尧 对集体经济组织事务监

督知情等权利是为了辅助集体收益分配权等财产

权利实现而存在的一种工具性权利袁 农民单独行

使监督权尧 参与决策权尧 知情权等并没有什么意

义袁因此从本质上讲袁财产性权利是现代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权的本质属性遥 作为一项财产权袁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权按照市场规则流转就不存在问题遥
学者也指出袁 坚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开放

性袁符合人口流动的规律[17]遥 未来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是一种特殊法人袁 尽管集体经济组织在历史上

属于超经济组织袁 但未来其职能应定位于管理集

体资产袁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流转不会有性质上

的障碍遥 所有社团法人运行的基本规则是成员的

变更与社团的存在没有必然联系袁 集体经济组织

不会因为成员的变更而受到影响袁 成员权流转不

会影响与集体经济组织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袁
所以成员权流转也不存在制度障碍遥

进城创业农民已经离开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生产生活袁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而言袁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权已经不再是生存生活的必需品袁 那么

该如何将其变现钥 一个便捷的途径就是流转给需

要的主体袁 进城创业农民可以选择在法律框架内

流转农村土地使用权遥 在与集体经济组织关系彻

底淡化而且条件允许时袁 应探索允许进城创业农

民整体流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袁 对此可以在农

民进城创业情况较为普遍的个别经济发达地区先

行试点袁 之后再依据成员权流转的社会效果考虑

成员权流转制度构建的方向和方式问题遥 进城创

业农民在流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时袁 其背后蕴

含的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尧宅基地使用权尧集体收

益分配权等权利袁以及参与集体经济组织决策尧对
集体经济组织事务监督知情等权利也就由受让人

享有和行使了袁 这样进城创业农民就彻底离开了

集体经济组织而融入城镇袁 这与我国城镇化发展

的大趋势和要求是一致的遥 这种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权的流转不是任意的袁 试点时要设置一定的条

件院第一袁对于不再依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

活尧 也无法具体行使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的农

民袁比如进城创业农民袁如果已在城镇定居或取得

城镇户籍满一定年限渊可以设定为 3 年冤袁不需要

现实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袁 便可以流转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权遥 对于农村留守人员或者说对于

还依赖集体经济组织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袁
由于其还在集体经济组织内生产生活袁 集体经济

组织的存续运行还需要这些成员的参与袁 因此不

应该允许其流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遥 第二袁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权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进行流转

时袁可以按照当事人之间的意愿自治袁自由流转遥
而成员权在集体经济组织外部进行流转时袁 则需

要履行一定的程序性条件袁 即需要通过召开成员

大会袁履行同意程序遥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历史上

属于共同生产经营体袁 成员之间也都具有紧密的

关系袁野农民群体的来往具有明显的社区性特征袁
特别是自然村内都属于熟人社会遥 冶[18]因此对外流

转成员权时袁 要经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过半数

同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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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Barrier and Path Design in Protection of the Property Rights of
Entrepreneurial Farmers in Cities

ZHANG An-yi
(Law School,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Henan, 450000)

Abstract: It is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for entrepreneurial farmers to continue enjoying their rights as member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rural contracted land management right, the right to the use of
homesteads, and collective income distribution rights. However, in practice, it is difficult for farmers who start their
businesses in cities to enjoy and realize their property rights back in their home towns. On the one hand, there are some
unreasonable criteria for the qualification of the membership rights i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land use rights transfer system is slow. We should reform the criteria for the qualifications
of the membership rights of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ensure that farmers do not lose their qualifications as a
result of starting businesses in cities, and allow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to work autonomously to formulate rules
for changing the qualifications of the membership rights. Whe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no longer assume
the function of guaranteeing farmers爷 basic livelihood, the membership rights should be converted into property righ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rural land use right circulation syst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rket rules, set
rules for delegat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llective income distribution right, and explore a system which allows the farmers
to transfer their membership in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farmers;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farmers爷property rights; membership
rights; syste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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